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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医校发〔2016〕18号
关于开展2016年度“内蒙古
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开展2016年度“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16]54号）有关要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拔范围和数量
（一）选拔范围
1、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专业领域、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2、科技、教育、农牧业、卫生、工程等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中的急需紧缺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3、其它专业和领域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二) 选拔数量
2016年度全区特培工作计划区外培养学员40名。其中，学校可推荐5名。
二、培养方式
选拔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赴区外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国内一流企事业单位进行培养学习，培养期限为1年。
三、选拔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二）少数民族，身心健康，年龄在45周岁以下。
（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8年以上，或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有较高学术技术水平和培养前途。
四、选拔程序
选拔采取个人申请与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申请人填写《少数民族特培学员申报表》（附件1），正反面打印一式三份，《2016年度“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学员汇总表》一份（附件2），连同的电子版和相关证明材料送本学院办公室，各学院要于3月28日前将拟定推荐人选相关材料送人事处，各学院只能推荐1人。
（二）学校按照分配名额推荐人选，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后，确定培养学员名单并下发报到通知。
（三）学员按照报到通知的要求，携带规定的证件和材料，按时到培养单位报到。
五、学员管理
（一）学员一经录取，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培养专业和培养单位，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须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
（二）学员要严格遵守特培工作的有关规定和学习安排，遵守学校和培养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三）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学员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参加培养单位的党组织生活。
（四）学员在学习期间因病或意外事故，无法继续学习的，经培养单位确认属实，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后可终止学习。
（五）学员培训期满并通过考核以后，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颁发特培结业证书。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员，取消培养资格，5年内不得晋升专业技术职称，并赔偿特培经费。
1、接到报到通知后，无故不参加特培学习的；
2、学习期间，无故停止特培学习的；
3、违反培养单位规章制度，影响恶劣的。
六、其它相关事宜
特培工作所需经费由自治区人才开发基金、学校和个人共同负担。学员学费和住宿费由自治区人才开发基金承担，区外学员每人每年3.3万元，学费和住宿费直接汇给培养单位；学员1年内两次往返路费由学校承担；培养学习期间的餐饮费由学员自理。
联 系 人：吴星南

联系电话：0471-6653056
此通知

附件：1、少数民族特培学员申报表
2、2016年度“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学员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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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医科大学

2016年3月23日
  抄送：学校党政领导，校长助理 。                                  
  内蒙古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人事处          2016年3月23日印   
（共印10份）
